
 

 

論行政長官對中央和特區負責 

──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 
 

江 華 

 

 

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

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同時又是實行“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因

此，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不僅要解決好特區內部行

政、立法與司法之間的橫向權力關係，還要處理好中

央與特區之間的縱向權力關係。在澳門特區這個“二

元”的權力結構中，行政長官無疑是整個政治體制的

核心，是中央與澳門特區的連接點，是維護中央對特

區管轄的關鍵，也是實現特區內部行政與立法既互相

制約又互相配合、司法獨立的關鍵。因此，《澳門基

本法》第 45 條第 2 款規定“行政長官依照本法規定

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這裏的

“負責”究竟是甚麼意思？負責的具體內容是甚

麼？對中央管理的事務，行政長官是否只需要對中央

負責？對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行政長官是否只需

要對澳門特區負責？行政長官如何更好地實現同時

對中央和特區負責？筆者試圖加以闡述。 

 

 

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和 
澳門特區負責的法律基礎 

 

討論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負責，首先要回答行政長官為甚麼需要對中央人民

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

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的法律依據是甚麼。 

 

(一) 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法律基礎 

首先，中國實行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由中央

統一行使對全國的管理權，《澳門基本法》第 1 條規

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第 12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

於中央人民政府”。因此，澳門特區的法律地位是地

方行政區域，中央與澳門特區的關係是中央與地方的

關係，是領導與被領導、管轄與被管轄、監督與被監

督的關係。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及澳門特區政

府的首長，行政長官必須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管轄和

領導，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 

其次，雖然澳門特區享有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內的內容廣泛的高度自

治權，但是澳門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原始的、固有

的，而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基本法授予的，《澳

門基本法》第 2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

度自治”，無論澳門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範圍如何

廣泛、內容如何豐富、程度如何高，都不能改變其權

力性質的授權性和派生性。因此，由於行政長官依照

基本法所享有的權力來源於中央的授權，行政長官必

須對中央負責。 

最後，《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第 1 款規定行政長

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裏的任命是實質性的權

力，即既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命。由於中央人民政

府享有對行政長官的任命權，行政長官理應對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 

 

(二) 行政長官對澳門特區負責的法律基礎 

第一，《澳門基本法》第 45 條第 1 款規定“行政

長官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

區”，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和代表，行政長官

理應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維護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利

益，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第二，《澳門基本法》第 62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的首長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第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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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款規定行政長官“領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同時《澳門基本法》第 65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因此，作為

澳門特區政府首長的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

府，必須就基本法規定的內容向澳門特區立法會負

責。 

第三，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47 條第 1 款的規

定，行政長官人選由澳門特別行政區通過選舉或協商

產生，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或協商產生行政長官人

選，體現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對行政長官的委託和信

任，因此，行政長官必須通過執行基本法賦予的職

權，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二、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和 
澳門特區負責的內容要求 

 

從詞義上說，“負責”有兩個理解：一是指分內

應做的事；二是指沒有做好分內應做的事，而承擔的

後果或強制性義務。在法律意義上，權力主體甲對權

力主體乙負責，一般而言也有三層含義：一是甲對乙

承擔職責或義務，即有義務作為或不作為；二是乙有

權對甲實施義務的行為進行監督、向甲發出指示或直

接予以干預；三是甲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若

違背義務則需要受到相應的追究或制裁。行政長官對

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主要是指行政長

官在行使權力、履行職責時，必須向中央人民政府和

澳門特別行政區擔保其所負的責任處在最佳狀態，接

受中央的領導或監督，同時接受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和特別行政區居民的監督。1 

 

(一) 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內容 

1. 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在澳門特區實

施的法律 

作為在澳門特區實施的憲制性法律以及澳門特

區的立法基礎，基本法的實施對於澳門特區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它直接關係到“一國兩制”方針政策能否

在澳門得到貫徹落實，關係到國家的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以及澳門的穩定、繁榮和發展。因此，負責執

行基本法是行政長官最為重要的職權之一，也是行政

長官需要對中央人民政府承擔的最為重大的責任之

一。這裏“負責執行”的意思主要是指保證基本法得

到正確貫徹實施，保證特區的各類機關、組織和居民

個人都遵守基本法。具體來說包括行政長官本人遵守

基本法，領導特區政府正確行使行政管理權；對於基

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規定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

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問題，由行政長官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是否修

改；監督立法會的立法，對不符合基本法，不符合澳

門整體利益的法案行政長官可以拒絕簽署，發回重

議；如果特區對基本法的解釋產生嚴重分歧，影響基

本法的實施，行政長官可以通過中央人民政府，提請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等等。 

除基本法外，行政長官還要負責執行依照基本法

適用於澳門特區的其他法律，主要包括《澳門基本法》

第 8 條所規定的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

其他規範性文件以及基本法附件三所列的適用於澳

門特區的全國性法律。 

2. 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政府備案 

在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後，行政長官需

要將財政預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每一財政年度的

財政決算也需要由行政長官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3. 提名並報請中央政府任命特區政府主要官

員、檢察長或建議對上述人員予以免職 

由行政長官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包括

各司司長、廉政專員、審計長、警察部門主要負責人

和海關主要負責人在內的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行

政長官還可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免除上述主要官員和

檢察長的職務。 

4. 執行中央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

的指令 

為了保障“一國兩制”下特區所享有的高度自

治權，中央人民政府不會就特區高度自治權範圍內的

事務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只會依照基本法的規定，

就中央管理的事務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發出指

令。中央人民政府發出指令後，需要由行政長官採取

具體措施加以執行。例如，當遇有《澳門基本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的情況，澳門特區進入緊急狀態，中

央人民政府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特區

實施後，應由行政長官採取具體的措施，落實有關全

國性法律在澳門的實施。 

5. 代表澳門特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

和其他事務 

行政長官作為特區政府的首長，可以代表特區政

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澳門特區如

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濟和貿易機構，須

由行政長官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外國在澳門特區設

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須通過行政長

@ GK @ 



論行政長官對中央和特區負責 

 

官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 

6. 向中央政府獲取關於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

證明書 

當澳門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國防、外

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需要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

指示時，應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取得證明

書。 

 

(二) 行政長官對澳門特區負責的內容 

1. 作為澳門特區的首長和特區政府的首長對澳

門特區居民負責 

作為澳門特區的首長，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

法，需要切實保障基本法規定的澳門居民所享有的基

本權利和自由。作為特區政府的首長，行政長官需要

領導特區政府，依靠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成員和全

體公務人員，充分發揮廉政公署、審計署的監察、監

督作用，保證政府運作的廉潔、高效，促進政府依法

施政、科學施政，為澳門居民創造更有利的物質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條件，保障澳門的穩定、繁榮和發展。 

2. 作為澳門特區政府首長的行政長官及其領導

的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負責 

行政長官領導特區政府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

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

員的質詢；政府提出的法案須經立法會審核、通過；

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須經立法會審核、通過；政府

提出的預算執行情況報告須經立法會審議；政府關於

稅收的提案須由立法會決定，政府承擔的債務須由立

法會批准。 

3. 制約並配合立法會正確行使權力，保證立法會

行使權力的行為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和特區的整體利

益 

立法會通過的法案，須經行政長官簽署、公佈，

方能生效；經立法會審核、通過的財政預算案，亦須

經行政長官簽署、公佈；行政長官對於立法會通過的

不符合澳門特區整體利益的法案，可以拒絕簽署，並

發回立法會重新審議；遇有《澳門基本法》第 52 條

第 1 款規定的兩種情況，行政長官徵詢行政會的意見

並向公眾說明理由後，可解散立法會；行政長官有權

根據國家和澳門特區的安全或重大公共利益的需

要，決定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是否向

立法會或其所屬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行政長官有

權列席或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會議聽取意見或代表

政府發言。 

 

三、保障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和 
澳門特區負責的運行機制 

 

《澳門基本法》雖然規定了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

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的各項內容，但為了使行

政長官將其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的內容落到實處，基本法還必須賦予中央和特區一定

的權限，通過一系列的規範和制度來保障行政長官對

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一) 保障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機制 

1. 行政長官的產生 

首先，在擔任行政長官的資格上，《澳門基本法》

規定擔任行政長官的資格之一必須是中國公民，不能

是外國公民，而且行政長官在任職期內不得具有外國

居留權，這體現了國家的主權。 

其次，在行政長官的具體選舉制度上，基本法規

定實行間接選舉制度，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

委員會提名、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人選，這有利於在充

分尊重特區居民行使民主選舉權利的同時，保障在行

政長官產生過程中，中央的認受性和特區居民認受性

的統一，保證選出“愛國愛澳”者治理澳門。 

最後，基本法還規定特區選出的行政長官人選必

須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才能成為正式的行政長

官，保證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2. 就職宣誓 

宣誓是指國家機關公職人員在開始履行職務時

當眾宣讀誓言，向國家和政權表示忠誠的一種法律行

為。2 宣誓人拒絕宣誓，就會喪失就任資格，一旦宣

誓，宣誓人在就職期間就必須遵守誓言，不得違反，

違反誓言即為違法，要承擔法律責任和後果。根據《澳

門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不僅要擁護澳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而且要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因為實行“兩制”，就可以

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長官的就職宣誓也有利

於保證由“愛國愛澳”者治理澳門，保證行政長官對

國家和中央負責。 

3. 述職 

述職一般是指派駐外國或外地的官員回來向主

管部門陳述職守、滙報工作情況，述職活動體現了接

受述職者與述職者之間的領導與被領導、管轄與被管

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為了保障行政長官對中央

人民政府負責，行政長官必須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

(國務院總理和國家其他主要領導人)述職，報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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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接受中央的監督。這裏的述職不應只是禮儀性

的，而應該有實質的內容，還應該進一步地規範化、

制度化，使行政長官定期、全面地接受中央的考核與

監督。 

4. 免職及瀆職處理 

如果行政長官沒有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履行相應

責任，中央人民政府有權免去其職務。如果立法會根

據《澳門基本法》第 71 條的規定，提出針對行政長

官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的彈劾案，中央人民政府有權

決定是否對行政長官予以免職或進行其他處理。 

 

(二) 保障行政長官對澳門特區負責的機制 

1. 行政長官的產生 

在擔任行政長官的資格上，《澳門基本法》規定

擔任行政長官的資格之一必須是澳門永久性居民，任

何非澳門居民或澳門非永久性居民都不得擔任澳門

特區的行政長官，這體現了“澳人治澳”的要求，也

有利於保障行政長官對澳門特區負責。 

《澳門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澳門當地通過選

舉或協商產生，由澳門居民選舉或協商產生行政長官

人選，這體現了澳門居民對行政長官的委託和信任，

澳門居民能夠憑藉其享有的民主選舉的權利來保障

行政長官對澳門特區和特區居民負責。 

2. 就職宣誓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101 條的規定，行政長官

在就任前，除了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還

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這是

行政長官應盡的職責，也符合“一國兩制”和尊重特

區高度自治權的要求。 

3. 立法會有權迫使行政長官辭職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54 條的規定，在兩種情

況下，立法會有權迫使行政長官辭職：行政長官因兩

次拒絕立法會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

會仍以全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

長官在 30 日內還是拒絕簽署；行政長官因立法會拒

絕通過財政預算案或關係到澳門特區整體利益的法

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然拒絕通過所爭議

的原案。在這兩種情況下，行政長官必須辭職，這在

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在

行使權力、制定公共政策時必須考慮澳門社會的整體

利益，聽取特區居民特別是立法會的意見和訴求。 

4. 立法會的彈劾權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71 條第 7 項的規定，行

政長官如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立法會可以依法調

查行政長官可能的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提出對行政

長官的彈劾案。儘管立法會不能基於不接受政府的政

策而對行政長官進行罷免，只能對有嚴重違法或瀆職

行為的行政長官提出彈劾，並由中央人民政府決定行

政長官的去留，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立法會制

約行政長官的能力，能夠有效保障行政長官正確行使

權力，對特區和特區居民負責。 

5. 立法會的辯論權 

《澳門基本法》第 71 條第 4 項規定，立法會有

權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立法會可以

對施政報告的內容進行討論和審議，並可要求政府的

有關官員到立法會進行答辯。行政長官每年度的上半

年和下半年各一次會到立法會進行答問，介紹政府執

行政策的情況和擬制定的政策和採取的措施，並回答

議員的提問。 

《澳門基本法》第 71 條第 5 項規定，立法會有

權就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立法會議事規則規定應

政府和議員的要求可以舉行公共利益問題全體會

議。在提出公共利益問題辯論申請後，由全體會議決

定是否進行辯論。 

立法會對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和特定公共利益問

題的辯論，有利於政府決策的科學化、透明化，有利

於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 

6. 立法會議員的質詢權 

《澳門基本法》第 76 條規定“立法會議員有權

依照法定程序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行政長官和

政府官員對於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必須認真對待，提升

答覆質詢的水平和品質，不能敷衍了事。 

7. 立法會的聽證權 

為了保證立法會對特區政府的監督，對社會關

注、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政府行為，立法會有權行使

調查權。《澳門基本法》第 71 條第 8 項規定了立法會

在行使職權時，如有需要，可傳召和要求有關人士作

證和提供證據，有關人士不能拒絕。 

 

 

四、行政長官如何更好地對中央政府和 
澳門特區負責 

 

為更好地實現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負責，行政長官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 堅持中央利益與特區利益相統一 

首先，中央與特區的根本利益是統一的，即實現

@ HC @ 



論行政長官對中央和特區負責 

 

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特區的繁榮穩定。

雖然內地與澳門實行不同的社會制度，但是由於內地

與澳門同屬於一個國家，兩地人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

部分，兩種制度殊途同歸，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

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如吳邦國在“澳

門社會各界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二十週年啟動大

會”上所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

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個根本宗旨，是由特別行政區

是中央下轄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所決定的，也

是由澳門發展是國家發展重要組成部分的性質所決

定的。廣大澳門同胞與我國其他地方的人民群眾一

樣，都是國家的主人，都是國家的建設者。保持澳門

長期繁榮穩定，是澳門同胞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國

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是國家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澳門同胞的根本利益所

在。”3 

另外，根據《澳門基本法》第 45 條的規定，行

政長官需要同時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負責。因此，行政長官在行使權力時，無論是涉及中

央管理的事務、中央與特區關係的事務還是特區自治

範圍內的事務，都必須考慮中央與特區兩方面的利

益。也就是說，行政長官在處理涉及中央管理的事

務，比如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時，在堅決保證與國家

的外交立場相一致，切實維護中央利益的同時，也要

考慮特區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在處理涉及中央與特區

關係的事務時，既要尊重和維護中央的主導權和決定

權，也要切實保障特區的參與權。在處理特區自治範

圍內的事務時，除了充分尊重和維護特區的高度自治

權外，也不能完全不顧中央的利益，要自覺接受中央

的監督。 

這與回歸前澳葡總督單純對葡萄牙中央負責是

有區別的。回歸前，澳葡總督是葡萄牙中央直接委派

到澳門的，由葡萄牙總統任命，其職權來自於葡萄牙

總統的授予。4 雖然澳葡總督的產生需要事先諮詢澳

門當地居民(通過立法會及在社會基本利益方面有代

表性的機構)，但這種諮詢的結果對於葡萄牙總統任

命澳葡總督沒有約束力，澳葡總督的認受性完全來自

於葡萄牙總統的任命。因此，理論上說，在法律上，

總督只需要向葡萄牙總統負責，而不需要向澳門和澳

門居民負責。而回歸後，行政長官不是中央人民政府

直接委派到澳門的，其產生過程經過兩個階段：通過

特區選舉或協商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再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是特區居民積極行使民主選

舉權利與中央人民政府審慎行使任命權共同作用的

結果，行政長官需要同時向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

負責，因此，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行政長官要自覺

將維護中央利益和特區利益統一起來。 

 

(二) 嚴格依照基本法，正確行使自身的權力 

為切實保障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

負責，行政長官必須嚴格依照基本法，正確行使基本

法賦予自己的權力，既不任意擴張權力，也不隨意

“自廢武功”。 

為了保障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澳門

基本法》確立了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明確了行

政長官既是特區首長又是特區政府首長的雙重身份

和雙重法律地位，並賦予了行政長官與其較高的身份

和法律地位相適應的許多實權。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

政府負責，很重要的是要掌握並正確行使基本法賦予

的權力。行政長官不能“自廢武功”，將原本屬於自

己的權力輕易“讓渡”給其他權力機關，或被其他權

力機關侵蝕。這實際上會扭曲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

的政治體制，損害行政長官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

執行基本法的能力，降低其對中央人民政府的承擔。 

另一方面，行政長官也不能任意擴張自己的權

限，即使在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下，行政長官及其領

導的政府也必須接受特區其他權力機關的制約和監

督。行政主導也並不要求立法會一味迎合政府的決

策，使立法會淪為政府的“橡皮圖章”。行政長官任

意擴張自己的權力，可能造成行政獨大、行政霸道局

面，容易滋生腐敗，影響特區內部行政、立法、司法

之間的關係。既不符合行政長官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

責的要求，也容易引起社會對中央支持行政長官侵犯

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非議，不利於中央與特區關係的發

展，也不是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表現。 

因此，行政長官只有在基本法規定的權限範圍

內，正確行使自己的權力，才能真正做到同時對中央

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 

 

(三) 維護並配合中央和特區正確行使權力 

為了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的有效實

施，保證中央對澳門特區的有效管轄和治理，《澳門

基本法》規定了“一國兩制”下中央享有的各項權

力。中央對特區不僅享有主權，更享有治權，其權力

並不限於通常所強調的防務權、外交權，還包括：任

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審查和發回特別行政區制定

的法律；決定部分全國性法律在特別行政區實施；對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其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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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決定權；決定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解釋基

本法；修改基本法等等。對於中央行使基本法規定的

權力的行為，行政長官必須予以維護和配合。 

行政長官不能因為害怕引起社會對其“主動邀

請中央介入特區事務，侵犯特區高度自治權，親手斷

送‘一國兩制’”的非議，而忽視中央的權力和立

場。實際上，只要中央是在基本法規定的權限範圍內

正確行使自己的權力，行政長官對中央行使權力行為

的維護應該是理直氣壯的；只要中央行使自身權力的

行為對特區和特區居民有利，相信務實的特區居民是

可以接受、歡迎，甚至是感激的。 

另一方面，在尊重和維護中央對特區享有的權

力，支持並配合中央行使對特區權力的同時，行政長

官還必須尊重和維護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儘管特區的

高度自治權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授予的，但只要“一國

兩制”的方針沒有改變，《澳門基本法》沒有作出修

改，特區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中央也必須嚴格遵守基本法，依照基本法的規定正確

行使權力，不侵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保障特區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依照基本法的

規定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力，維護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這是行政長官對特別行政區負責的應有之義。如果中

央沒有依照基本法正確行使權力或侵犯特區的高度

自治權，行政長官應當根據基本法積極向中央陳情，

促使中央尊重和維護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如果中央在

決策時對特區的實際情況不甚瞭解，對特區居民的利

益和訴求考慮得不夠全面，行政長官應當向中央說明

特區的實際情況，反映特區居民的利益和訴求。 

 

 

 

五、結語 
 

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澳門基本法》首先是一部中央與澳門特區關係法，

中央與特區關係是澳門特區存在和發展必須處理好

的首要、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關係之一。許多學者把

澳門特區的政治體制定義為“行政長官制”或“行

政長官負責制”，這也表明了行政長官在整個政治體

制及特區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處理好中央與行政長官

的關係，發揮好行政長官在中央與特區之間的中介、

橋樑作用，對於處理好中央與特區關係意義重大。同

時，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

政權在與立法權和司法權的關係中處於主導地位，只

有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的規定

正確行使權力，切實履行對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的各

項責任和義務，才能使特區內部的行政、立法、司法

關係更為順暢，使特區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有效運

作，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和特區居民的利益得到切實維

護。 

因此，正確理解和切實落實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

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負責，是正確貫徹基本法，建

設和完善特別行政區制度的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必

須謹記，只有“一國”和諧統一，“兩制”共同發

展，既要實現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又要保

障特區的穩定、繁榮、發展，才是“一國兩制”的根

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才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基

本法得到貫徹落實的標誌。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說，

行政長官既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又要對澳門特別

行政區負責，恰恰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

基本法》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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